
马村区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马环罚决字〔2020〕第1号
焦作市中安木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04MA45Y1JC63
地址：焦作市马村区王母泉村东路南砂场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李鹏飞
本机关于2019年12月27日对你公司未响应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大气染污物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调查。你公司已列入马村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内，红色预警期间要求停产，禁止运输。马村区2019年12月23日下发了《马村区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将重污染天气预警全面升级为红色预警的紧急通知》，要求2019年12月23日18时起，启动我区重污染天气红色（I级）预警。2019年12月24日，生态环境部重点区域帮扶组第17轮检查人员发现你公司四面刨，齐头锯正在生产加工，未落实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管控措施。
上述行为违反了《焦作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五条：“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企业应当根据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并按照规定备案和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操作方案”的规定。已构成违法。

以上事实有立案审批表1份、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调查询问笔录1份、现场照片等证据为证。

2019年1月2日，对你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马环罚先告字〔2020〕第1号），有送达回执为证，你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辩和听证要求。
根据《焦作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未根据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或者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未按照规定备案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未按照规定及时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参照《焦作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焦作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适用规则（试行）和焦作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试行）的通知》（焦环文〔2019〕132号）“危害后果不严重的，责令立即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公司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责令立即停止环境违法行为；

2.罚款贰万元的行政处罚。
 你公司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
收款银行：焦作中旅银行马村支行
户    名：马村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账    号：5000077200017

你公司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马村区人民政府或者焦作市生态环境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20年1月13日

